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8 日 09 時 10 分  

地  點：燕巢校區圖資館 B1F 瑛苑廳 

主  席：楊校長 慶煜 

紀  錄：邱辰 

出席人員：應到 103 人，實到 92 人，請假 3 人，缺席 8 人。(詳如簽到簿) 

列席人員：學生代表 2 人 (詳如簽到簿) 

壹、 主席致詞： 

今天有不少議案，但有兩件事相當重要，要先向各位報告。第一為有關學

校財務狀況，請主計室王主任報告；第二有關於學校最近老師及同學反映事

項，我們一同來檢視問題何在，讓未來學校業務進行得更順暢。 

貳、 確認 107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紀錄：確認。 

 提案討論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洽悉。 

一、教務處提：擬修正本校「學則」部分條文(草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本案已提報 108 年 4 月 24 日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 

二、教務處提：擬修正本校「附設專科部學則」(草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本案已提報 108 年 4 月 24 日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 

三、教務處提：擬修正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決 議： 

(一)修正通過，請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第 6 點第 1 項第 2 款，同意增列 1 目：「跨學院支援校級學分學程課

程。」。 

(三)有關第 7 點前一學期義務時數可抵減當學期授課時數、產學合作計畫管

理費折抵授課時數等細節問題，未來施行上如有窒礙難行之處，請再提

送教務會議討論，俾利研議修正改善。 

(四)本修正案與教師關係甚密，請各位主管協助於系務會議宣導週知，以利

教師瞭解修正後之規定。 



【執行情形】：本案業依會議決議辦理修正，修正後提案已送 108 年 4 月

24日 107 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四、教務處提：本校 108學年度行事曆草案，提請討論。 

決 議： 

(一)照案通過，報教育部備查。 

(二)併校後已舉辦過校運會、校慶及畢業典禮，但活動散布於各校區，兼顧

所有校區反而讓活動無法集中，讓大家疲於奔命。日前召開檢討會時有

討論未來校運會、畢業典禮及校慶是否分別固定於某一校區，此部份已

委請俞副校長協助統整。另，活動籌辦方式也將配合調整，依各處室及

單位執掌分工合作。 

【執行情形】：本案俟會議紀錄核定後，陳報教育部備查。 

五、學務處提：擬修正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草案)，提

請討論。 

決 議：同意撤案。 

六、學務處提：擬訂定本校「學生宿舍經費管理要點」(草案) ，提請討論。 

決 議： 

(一)修正通過，請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二)第 4 點第 1 項第 1 款第 1 目修正為「收入百分之七十五為上

限，……。」；另同項款目第 5 次修正為「維護經費百分之二十七~百

分之三十一：支應宿舍相關設施改善及環境維護費用。」。 

(三)請學務處參考他校對於學生宿舍出租如何計算成本與折舊，並同步思考

成本概念。學校雖非營利單位，但學生宿舍相較校外租屋便宜許多，故

學校營運宿舍成本支出，亦應讓學生了解。未來各單位於辦理各項業務

時，亦應導入相關成本概念，以利永續經營。 

【執行情形】： 

(一)依會議決議修正後，續提 108年 4月 22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自 108年度起將各校區宿舍營運成本與折舊納入年度經費預算，以利

宿舍永續經營。 

七、研發處提：擬修正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請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本案依規定續提 108 年 5月 29 日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發展

委員會及 108年 6月 12日 107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審議。 

八、研發處提：擬修正本校「自我評鑑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請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本案依規定續提 108 年 6 月 12 日 107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

議審議。 

九、國際事務處提：擬訂定本校「境外專班經費收支管理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決 議： 

(一)修正通過，請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二)第 2 點修正為「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

點，由本校各院系所開辦之大學部、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其經費編列

以自給自足為原則。」，相關文字授權國際處依法規體例逕行潤修。 

【執行情形】：已提 108 年 4 月 22 日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審議。 

十、秘書室提：擬修正本校「校務會議規則」第三條、第五條及第十三條(草

案)，提請討論。 

決 議： 

(一)修正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第 1 條刪除「暫行」二字，修正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依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 

(三)第 13條第 3項文字，會後請黃主任協助指正，俾利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修正，並已提 108 年 4 月 24 日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十一、主計室提：本校 109年度校務基金附屬單位概算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

議審議。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續提 108 年 4月 22 日第 107 學年度第 4 次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續提 108年 5 月 29日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及 107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

會議審議。 

十二、教務處提：擬廢止本校「教師教學創新獎勵辦法」(草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廢止。 

【執行情形】：本案俟會議紀錄核定，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廢止。 

十三、教推處提：擬訂定本校「產品推廣中心實習商店設置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 

決 議： 



(一)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二)教推處成立未久，其定位為營利單位，希望未來 2-3 年可為學校創

造更多利潤。學校將建立自有品牌，不以低價競爭，非常感謝處長

辛勞，也請大家多予協助及支持。 

【執行情形】：俟會議紀錄奉核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十四、水圈學院提：擬修正本校「水產業檢驗及驗證中心設置要點」第三點、第

四點(草案)，提請審議。 

決 議： 

(一)修正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二 )第 3 點修正為「本中心為任務編組院級中心，置主任一

人，……。」。另組織架構附圖請配合修正。 

(三)第 4 點修正為「本中心經理、品質主管、技術主管及報告簽署人委

由中心主任提名服務熱忱之相關資格教師及人員或外聘專業人

員，……。」。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修正，並俟行政會議紀錄核定後，本要點簽

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 

 臨時動議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洽悉。 

一、國際事務處：有關本校外語學院與與奧地利喬安內姆高等學院擬簽訂院級學

術交流協議書乙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賡續辦理後續簽約事宜。 

【執行情形】：外語學院已完成簽署並寄送奧地利喬安內姆高等學院，俟簽

署完成後送國際處備查。 

二、人事室提：擬訂本校職員陞遷作業要點第六點之附表一「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職員陞遷序列表」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執行情形】：俟會議紀錄奉核後，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三、人事室提：擬訂定本校新進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金工作人員薪資支給標

準表草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請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執行情形】：業於 108 年 4 月 22 日通過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續簽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四、人事室提：擬訂定本校現職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金工作人員薪資支給標

準表草案，提請討論。 



決  議：薪資對應問題，在保障同仁薪資狀態基礎下，我們必須為學校整體

財務狀況及單位永續經營做考量，畢竟薪資調整對學校發展將有重

大影響，而並非僅滿足每個人需求。考量本案涉及現職同仁權益，

不宜以臨時動議案處理，爰同意改列報告案，請各系所主管攜回參

閱，如有意見逕向人事室反映，再依程序提會討論。 

【執行情形】：擬再提 107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討論。 

 報告案結論事項執行情況報告：洽悉。 

一、藝文中心：高科大企業贊助傑出校友旅歐舞蹈家余能盛藝文募款專案 

結論：過去學校缺經費多尋求校友會贊助，但本場表演是由藝文中心透過企業

募款，除保留義賣募款票券外，將提供票券由學術單位分送予校內老師

每人 1張，機會相當難得，請踴躍前往觀賞。 

【執行情形】：本中心於 3/11 舞團聯繫窗口侯秀華事務聯繫、3/13 收到企

業回饋樣式檔案、3/15 秘書室會辦日月光文教 10 萬捐款案

件、3/15 秘書室會辦金屬中心 2 萬捐款案件、4/20 藝文中心

會辦建通科技 15 萬捐款案件、4/20 企業名單提供舞團募款

事務總結、8/14 福爾摩沙芭蕾舞團演出。 

二、俞副校長口頭報告：歡迎各位來到旗津校區，未來如有機會可安排各位同仁

觀光高雄港。本校海訓處是南區唯一可訓練遊輪(客船)工作人員的單位，外

面很多學校希望委請本校代訓學生，但觀光系、海休系…等系皆是本校特有

系所，預計於下周由觀光系和海休系帶學生與海訓處、海事學院做第一次的

交流，正式辦理當天請秘書室安排記者會，正式宣告本校將培養遊輪上的觀

光人才，未來將成為本校一大特色。爰請海訓處蘇處長主導，海事學院、海

訓處、觀光系、海休系與有意願參與之系所及秘書室協助籌備。 

【執行情形】： 

海訓處：海訓處將與海事學院、秘書室配合辦理，陸續安排專人為本校相

關系所進行遊輪產業介紹及專業訓練宣導活動，預計於一個月內

完成本案。 

秘書室：本室將與相關單位確認細節後，評估及規劃記者會辦理方式。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有關本校與國外學校簽訂合作協議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 106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主管業務會報執行情形說明辦理，爾後新簽訂之

MOU、MOA 案件請提行政會議審議，可免提主管業務會報。 

二、為推動國際交流合作，擬與越南等 8 所國外大學簽訂合作協議，檢附彙整表

(如附件 1-1/第 1頁)與簽約機構合作意向書(如附件 1-2/第 2 頁)。 

三、審議通過賡續辦理後續事宜。 

決 議： 

一、照案通過，賡續辦理後續事宜。 

二、另上期天下雜誌對台科大國際化部分報導提及該校為國內外籍碩博士生最多

的學校，107年計 724 位。台科大在學生獎助學金部分，每年編列一億多

元，利用獎學金方式來吸引國外學生至該學校就讀。目前本校也積極推動，

一年預計招收 150位博士生，4 年約 600位，希望未來可超越台科大。接下

來我們需思考如何招收到優質學生，另國際生進來後，如何開課、研究表現

要求、環境配合等，將邀請總務處、學務處、教務處共同商討。過去國際處

招收外國學生進來，還需拜託各系所收學生，我們要思考如何改變舊有模

式，繼續努力。 

 

提案二 提案單位：進修學院 

案 由：進修學院 108學年度行事曆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 108 年 5 月 1 日 107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主管會報決議辦理。(如附件 2/

第 25頁) 

二、依據日間部 108 年 4 月 17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進

修學院比照編列。 

三、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周知。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周知。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http://meeting.nkust.edu.tw/MeetingRoom/Downloader.ashx?AttachID=8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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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擬修正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部分條文(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經 108 年 5 月 1日 107學年度第 9次行政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二、依教育部 108 年 3 月 26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80018000 號函，業授權原國立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得完全自審（觀察期），爰修正本辦法訂有「非經教育部

授權自審」之相關條文。 

三、因教育部函未明示授權原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得完全自審（觀察期）之生

效日期，本校業報教育部核釋中。 

四、檢附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

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3/第 27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有關第 22條第 2 項規定，請依與會人員意見潤修後，兩案併呈提送校務會

議審議。 

方案一：原提案內容(一級外審)。 

方案二：二級外審(院級、校級)，各送外審 3 人，通過 2人。 

二、請人事室於校務會議前備妥教育部公文、法規程序正確性及依據等完整資料

供參，並參酌與會人員意見先行研議，俾利提會議討論。 

三、教師升等如預計 108 年 8 月 1 日生效，務請於今年 7 月通過系教評會，人事

室將彙整函報教育部，保留起資年月為 108 年 8 月 1 日，以保障升等教師權

益。爰請系所主管留意作業時程並轉知所屬教師知悉，相關資訊會後請人事

室完整通知學術單位瞭解，俾利宣導。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第十一點(草

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經 108 年 5 月 1日 107學年度第 9次行政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http://meeting.nkust.edu.tw/MeetingRoom/Downloader.ashx?AttachID=8985


二、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作業要點」及「科技部

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有關依規定借調者申請彈性薪資之規定，

修正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第十一點草案。 

三、為鼓勵優秀人才於依規定借調留職停薪期間從事研究、教學等，如符合獎勵

資格者，仍得依教育部或科技部補助規定辦理申請及支領獎勵金，惟不得同

一期間重複領取該經費補助。 

四、檢附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第十一點修正草案總說

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4/第 61 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二條、第三十三條及第六條附表(草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案經 108 年 5 月 3日簽奉核准逕提行政會議審議。 

二、依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合併計畫書」核定本及教育部 105 年 7 月 26 日臺

教技(一)字第 1050097771F 號函、107 年 4 月 2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70045354 號函、107 年 5 月 15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60185145 號函、107

年 8 月 27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70131968 號函、108 年 1 月 28 日臺教技(一)

字第 1080005879 號函、108 年 3 月 18 日臺教技(一)字第 1080019485 號

函、108 年 3 月 27 日臺教技(二)字第 1080042632 號函及本校 108 年 4 月 24

日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決議事項辦理。(如附件 5-1/第 66 頁)(如附

件 5-2/第 76 頁)(如附件 5-3/第 77 頁)(如附件 5-4/第 80 頁)(如附件 5-5/

第 82 頁)(如附件 5-6/第 84 頁)(如附件 5-7/第 85 頁)(如附件 5-8/第 91

頁)(如附件 5-9/第 93頁)(如附件 5-10/第 95頁) 

三、查本校組織規程前奉教育部 108 年 3 月 27 日臺教技(二)字第 1080042632 號

函核定，自 108 年 2 月 1 日生效。教育部於該次核定函中，建請本校依大學

法施行細則第 13條規定，增訂軍訓室主任聘任相關程序。 

四、次查行政院核定之「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合併計畫書」規定，新大學第二階段

應於 108 年 8 月 1 日起進行學術單位整併。據此，本校辦理學術單位發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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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相關規劃內容及 108 學年度系所增設調整結果經報部審查，業奉教育部

108年 1 月 28日臺教技(一)字第 1080005879號函覆勉予同意在案。 

五、末查 108 年 4 月 24 日本校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業確認電訊工程系

歸屬海事學院；同次會中並決議，有關系級副主管須具專任副教授以上資格

部分，考量大學法第 13 條對於副主管資格並無相關規範，爰請參考與會代

表意見，於未來修正本校組織規程時，將相關條文一併納入研議修正。 

六、據上，辦理本次組織規程修正作業。修正重點如下： 

    (一)調整系級副主管聘兼資格為專任助理教授以上。(第十二條) 

    (二)增訂軍訓室主任聘任程序。(第三十三條) 

    (三)整併與調整相關院、系、所及學制。（第六條附表） 

七、檢附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二條、第三十三條及第六條附表修正草案總說明、修

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5-11/第 107 頁)(如附件 5-12/第

108頁)(如附件 5-13/第 122 頁) 

八、本修正案擬自 108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發展

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訂定本校「現職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金工作人員薪資支給標準表」

(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表係為明確規定現職校務基金工作人員薪資支給標準，訂定「國立高雄科

技大學現職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薪資支給表」。 

二、依原三校現職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薪資支給標準表，訂定三種薪資表方案，

分述如下: 

    (一)方案一：原三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薪資支給標準表併存，繼續適用至原

適用之校務基金工作人員退休或離職。(如附件 6-1/第 141頁) 

    (二)方案二：將原三校現有人員依其原列薪資級距歸併整合為六大類，分別

為約用助理員 A/約用技術佐 A、約用助理員/約用技術佐、約用組員 A/

約用技術員 A、約用組員/約用技術員、約用專員/約用技術師、約用高

級專員/約用高級技術師。(如附件 6-2/第 1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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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方案三：將原三校現有人員依其原列薪資級距歸併整合為五大類，分別

為約用助理員 A/約用技術佐 A、約用助理員/約用技術佐、約用組員/約

用技術員、約用專員/約用技術師、約用高級專員/約用高級技術師。

(如附件 6-3/第 143 頁) 

三、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 

一、照案通過，請補充財務評估報告表，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 

二、有關與會代表建議楠梓校區 101 年新進行政助理 30人，建議檢視其工作內

容，部分應調整歸類至約用組員，維持原有薪資但同仁可逐年晉升乙節，併

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予以斟酌考量。 

三、有關行政單位人員配置將重新盤點，俟盤點完成後再提會報告。下一階段將

檢視單位業務「質」與「量」，重疊或不需要續存部分，進行組織調整與重

組。另學術單位部分，基本業務量相同，但系院規模不同將影響人力配置，

在不增加現有人事成本前提下，人力需求及配置，均需重新考量。  

四、許多年輕的校基人員進入學校直後到退休，仍是同職缺，此工作文化對年輕

人而言缺乏努力目標。薪資支給表中簡任、薦任、委任職等皆是比照公務人

員薪資，未來如有專員出缺，也可能開放校基人員爭取該職缺。感謝各位主

管對於自己系上同仁的關心，尤其是楠梓校區，過去薪資結構與其他兩校區

不同，調整過程一定會有陣痛，我們要細心檢視工作內容，並做適切安排，

並請人事室重新思考未來聘任程序及考核制度。有關橫向陞遷，已委託人資

系協助規劃研究。本案感謝總務長、人事室付出許多心思，有關檢視楠梓校

區 101 年新進同仁工作內容檢視調整歸類部分，再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

論斟酌。 

 

提案七 提案單位：產學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部分規定(草案)，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8 年 5 月 1日簽奉核准逕提行政會議審議。 

二、為申請農委會研發成果管理制度評鑑，修正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

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研究發展成果之定義，以符合農委會評鑑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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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另增列研發成果之管理及運用相關書表格式另訂「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

管理作業細則」辦理。 

四、檢附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部分規定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

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7/第 144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八 提案單位：產學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作業細則」(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 108年 5月 1日 107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主管會報決議辦理。 

二、為順利推動本校研發成果之管理及運用，並申請農委會研發成果管理制度評

鑑，依據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訂定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暨

技術移轉管理作業細則草案。 

三、檢附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作業細則草案總說明、逐條說明表暨

草案全文。(如附件 8/第 151 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一、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二、有關技術移轉申請表單與產學合作計畫申請表單是否已分別訂定，會後請產

學處再行確認，並向龍主任說明，以利瞭解。 

 

提案九 提案單位：產學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研發成果管理運用之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要點」部分規定

(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 108年 5月 1日 107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主管會報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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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申請農委會研發成果管理制度評鑑，爰配合農委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

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修正「研發成果管理運用之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

要點」，以符合農委會評鑑審查重點。 

三、檢附本校研發成果管理運用之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要點修正草案總說

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9/第 182 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十 提案單位：產學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技術股權處分管理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08年 5月 1日 107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主管會報決議辦理。 

二、為鼓勵教師及研究人員從事研究並以技術作價投資事業，提升本校研發成果

運用收益，並作為執行技術股權處分管理依據，特依科技部「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成果股權處分管理機制參考原則」訂定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三、檢附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技術股權處分管理要點草案總說明、逐點說明表暨草

案全文、各校研究發展成果技術股權處分規定彙整、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股權處分管理機制參考原則。(如附件 10/第 190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擬訂定本校「執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計畫研究發展成果稽核作業要點」

(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 108年 5月 1日 107學年度第 9次行政主管會報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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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為執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計畫研究發展成果之稽核作業，促進研發

成果有效管理與運用，訂定本校「執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計畫研究發展

成果稽核作業要點」(草案)。 

三、檢附本校執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計畫研究發展成果稽核作業要點草案總

說明、逐點說明表暨草案全文。(如附件 11/第 201 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校名校徽暨商標使用管理辦法」(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8 年 3月 27日 107學年度第 8 次行政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二、為建立為有效管理本校校名、校徽及商標之權益，以提升向心力與歸屬感，

參據各大專院校相關管理辦法規定，擬定本校校名校徽暨商標使用管理辦法

草案。 

三、檢附本校校名校徽暨商標使用管理辦法草案總說明、逐條說明表暨草案全文。

(如附件 12-1/第 206頁)(如附件 12-2/第 207頁)(如附件 12-3/第 211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教推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商品上架銷售申請及審核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8 年 5 月 1日 107學年度第 9次行政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二、確保上架至本校推廣平臺之商品品質，並提供校內外人士優質化商品，建立

本校品牌形象及增加商品能見度，故訂定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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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本校商品上架銷售申請及審核要點草案總說明、逐點說明表暨草案全文

如附件。(如附件 13/第 213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一、修正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二、第 5 點請修正為：「經本校核准後可上架銷售商品之校外廠商申請對象，應

於……。」。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教推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師生研發商品銷售收支管理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經 108 年 5 月 1日 107學年度第 9次行政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二、擬透過盤點、規劃及整合本校師生研發商品化或產學合作之產品，上架至本

校「產品推廣中心實習商店」或「宣傳品領用系統」，進而推廣與行銷，故

訂定本要點。 

三、檢附本校師生研發商品銷售收支管理要點草案總說明、逐點說明表暨草案全

文如附件。(如附件 14/第 229 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教推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校外廠商商品銷售管理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經 108 年 5 月 1日 107學年度第 9次行政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二、擬透過本校「產品推廣中心實習商店」作為校外廠商商品推廣與行銷平臺，

提供有意願與本校合作之廠商銷售管理機制，故訂定本要點。 



三、檢附本校校外廠商商品銷售管理要點草案總說明、逐點說明表暨草案全文如

附件。(如附件 15/第 244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 

一、照案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二、有關營業税收取扣繳方式，請會後再與主計室討論。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生學業優異獎勵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8 年 3 月 27日 107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為使本校學生學業優異獎勵辦法臻於完備，增訂非全學期均在校外參加實習

之規定，以及班級人數在五人以下者不核發奬學金及奬狀。 

三、檢附本校學生學業優異獎勵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

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16/第 250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研究生助學金作業要點」第二點及第三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8 年 4 月 16 日簽奉核准逕提行政會議審議。(如附件 17-1/第 253

頁) 

二、為使本校研究生助學金作業要點臻於完備，以及符合各系不同的需求用途，

擬修正本校研究生助學金作業要點第二點增加分配人數不含延修生，以及第

三點申請資格以研究生為原則，五專部及大學部學生學習表現優異且經系所

同意者，亦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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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本校研究生助學金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

案全文。(如附件 17-2/第 255 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十八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研究獎助生作業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8 年 5 月 1日 107學年度第 9次行政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二、為鼓勵學生參與研究計畫，學習研究相關知能，並培育優秀研究人才，訂定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研究獎助生作業要點」草案。 

三、檢附本校研究獎助生作業要點草案總說明、逐點說明表暨草案全文（含申請

表格）。(如附件 18/第 258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十九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執行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先

期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草案）及「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合約

書」（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 108年 5月 1日 107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依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二點（核定通知）產學合作計

畫申請案經科技部核定後…，並由計畫執行機構另與合作企業簽訂合作契約

及相關技術移轉授權合約。 

三、檢附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先期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草案）總說

明、原三校區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先期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條文比

較表、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先期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草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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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合約書（草案）總說明、原三校區科技部補助產

學合作研究計畫合約書條文比較表、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合約書

（草案）。(如附件 19-1/第 265 頁)(如附件 19-2/第 266 頁)(如附件 19-3/

第 282 頁)(如附件 19-4/第 292 頁)(如附件 19-5/第 293 頁)(如附件 19-6/

第 306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二十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執行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之分配

比例」(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8 年 5 月 1日 107學年度第 9次行政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二、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之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權益分配依「科技部補助產

學合作研究計畫先期技術移轉授權合約議定原則」第三點第一項第十一款敘

明依「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科技部為 20%，其餘 80%依學校規定之比率分配。 

三、旨揭授權金分配比率參考原三校區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先期技術移轉授

權金分配比例及及其他大專校院科技部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比例，訂定本校

「執行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之分配比例」為科

技部 20%、學校 20%、計畫主持人 60%。 

四、檢附本校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先期技術移轉授權合約議定原則、政

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原三校區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

畫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分配比例、及其他大專校院科技部先期技術移轉授權

金分配比例及修正後之本校執行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先期技術移轉授權

金分配比例(草案)。(如附件 20-1/第 310 頁)(如附件 20-2/第 313 頁)(如附

件 20-3/第 317 頁)(如附件 20-4/第 318 頁)(如附件 20-5/第 319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http://meeting.nkust.edu.tw/MeetingRoom/Downloader.ashx?AttachID=8993
http://meeting.nkust.edu.tw/MeetingRoom/Downloader.ashx?AttachID=8993
http://meeting.nkust.edu.tw/MeetingRoom/Downloader.ashx?AttachID=8995
http://meeting.nkust.edu.tw/MeetingRoom/Downloader.ashx?AttachID=8995
http://meeting.nkust.edu.tw/MeetingRoom/Downloader.ashx?AttachID=8996
http://meeting.nkust.edu.tw/MeetingRoom/Downloader.ashx?AttachID=8996
http://meeting.nkust.edu.tw/MeetingRoom/Downloader.ashx?AttachID=8998
http://meeting.nkust.edu.tw/MeetingRoom/Downloader.ashx?AttachID=8998
http://meeting.nkust.edu.tw/MeetingRoom/Downloader.ashx?AttachID=8988
http://meeting.nkust.edu.tw/MeetingRoom/Downloader.ashx?AttachID=8988
http://meeting.nkust.edu.tw/MeetingRoom/Downloader.ashx?AttachID=8990
http://meeting.nkust.edu.tw/MeetingRoom/Downloader.ashx?AttachID=8990
http://meeting.nkust.edu.tw/MeetingRoom/Downloader.ashx?AttachID=8991
http://meeting.nkust.edu.tw/MeetingRoom/Downloader.ashx?AttachID=8991


提案二十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執行科技部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草案)，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8 年 5 月 1日 107學年度第 9次行政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二、依科技部 107 年 5 月 23 日科部綜字第 1070034020 號函辦理，為提供執行計

畫助理人員約用彈性，兼任助理費用修正為依執行機構自行訂定之標準核實

支給，及「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停止適用並

取消支領數額限制規定，各執行機構新申請計畫需自訂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

準(工作酬金/研究津貼)，並上傳至科技部網站。 

三、旨揭標準表參考「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及其

他大專校院科技部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彙整表，訂定本校「執行科技

部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草案)。 

四、檢附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其他大專校院科技

部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彙整表、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執行科技部計畫兼

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草案)。(如附件 21-1/第 320 頁)(如附件 21-2/第

321頁)(如附件 21-3/第 322 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二十二 提案單位：產學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特殊優秀產學人才獎勵辦法」部分條文(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8 年 3 月 29日簽奉核准逕提行政會議審議。 

二、108 年 2 月 1 日組織調整，產學合作業務歸屬產學營運處，爰修正單位名稱

及主管職銜，並將科技部先期技轉績效列計項目明確定義，避免爭議。 

三、修正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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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明確規定科技部先期技轉計畫金額列計項目，避免產生爭議。(修正條

文第五條) 

    (二)修正由各院辦理初審，以篩除不符申請資格之案件，刪除院推薦排序。

(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修正單位名稱及主管職銜 (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七條、第九條) 

    (四)配合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修正留職停薪

期間停止核給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條) 

四、檢附本校特殊優秀產學人才獎勵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

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22/第 323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 

一、修正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二、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1 目第 3 段文字修正為：「前述所稱科技部先期技轉

列計經費為核定清單所列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 

 

提案二十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有關本校「各單位電話費及郵資分攤執行方式」，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經 108 年 5 月 1日 107學年度第 9次行政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二、依據本校公務電話使用管理要點第 3 點第 2 款有關電話(含傳真機)費用之分

擔方式之規定略以：「…2. 分機電話費：由各學術單位業務費支應。支付

方式係於每月由總務處事務組依據本校電話總機記帳系統之紀錄逕扣繳各學

術單位授權使用之業務費。」 

三、另目前各學術單位(原楠梓校區、建工校區做法)郵件如經由本處文書組至郵

局代為寄送者，所需郵資係由各學術單位自行支付。 

四、查上開電話費及郵資分攤執行方式，併校前各校區作法不一，茲分別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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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式一(原建工校區做法) 

由總務處聯繫各需支出費用之單位，於請購系統中授權經費給總務處，

再由事務組進行經費動支程序，並製作經費分攤表予主計室進行核銷。 

優點：由各單位授權費用，可即時了解每月經費授權支出情形。 

缺點：併校後系所等學術單位高達 50餘個，授權經費之聯繫與授權作

業，需 要各學術單位及事務組分別完成，行政流程耗時 

    (二)方式二(原楠梓校區、第一校區做法) 

由總務處製作經費分攤表(含各單位經費代碼、費用明細)予主計室，由

主計室直接於請購系統內扣繳各單位應分攤費用。 

優點：由主計室直接扣繳，行政流程較為簡便快速、正確。 

缺點：各單位如欲了解費用扣繳情形，需自行登入自請購系統內查詢。 

五、次查，部分學術單位電信費用訂有配額提供老師使用，超過額度部分須由老

師自行繳納。 

六、綜上，為統一行政作業流程，總務處擷取各方式之優點建議如下： 

    (一)由總務處製作經費分攤表(含各單位經費代碼、費用明細)逕送主計室，

由主計室直接於請購系統內扣繳各單位費用。 

    (二)同時由總務處製作經費分攤之費用明細送交各單位，俾便與主計室扣繳

費用查對，以維護其正確性。 

    (三)電信費用超過老師配額部分，若老師未能於核銷前提供經費代碼扣繳

時，將先由各學術單位經費項下扣繳，俟學術單位通知老師以，持現金

至財務處出納組繳付時，以支出收回方式沖回學術單位已繳經費項下。 

決 議： 

一、為統一並簡化行政作業成本，本案同意依總務處與主計室協調結果，會後請

將修正方案內容提供予秘書室納入紀錄。 

二、修正方案內容如下： 

(一)學術單位應支付費用由總務處先行統計 108 年各單位實際支出數，於

109 年時總務處依據前開數據製作經費流用明細表(含各單位經費代

碼、費用明細)逕送主計室，由主計室直接由各單位基本維持費用辦理

流用，後續年度亦同(即當年度費用於下年度直接流用)。 



(二)電信費用超過師長配額部分，若師長未能於核銷前提供經費代碼扣繳

時，屆時將先登記於各學術單位經費項下，俟學術單位通知老師以現

金至財務處出納組繳付時，再行扣減已登記之費用。 

(三)計畫性經費執行方式如總務處之提案內容，由總務處製作經費分攤表

(含各單位經費代碼、費用明細)逕送主計室，由主計室直接於請購系

統內扣繳各單位費用。惟建議師長執行計畫之電信號碼比照建工校區

以專線之方式處理，現行執行計畫非屬專線之電信分機，由總務處於

108 年年底前輔導各師長轉成專線，109 年度起即全數由各計畫負責人

自行繳納核銷。 

(四)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電話通信費處理原則之規定，各機關以機

關名義登記之行動電話門號，其通信費方可由機關負擔，故現行各位師

長非以本校名義(或本校名義加教師名)登記之電話，由總務處事務組協

助有核銷需求之師長於 108 年年底前向電信業者進行登記名義變更之作

業，自 109年起核銷經費時主計室將依上開規定進行審核作業。 

三、本案陳請校長核定後，請公告全校週知。爾後提案前請仔細檢視提案內容，

清楚敘明作業流程，以利會議討論。  

 

提案二十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車輛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五點規定(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本校 107 年 10 月 30 日高科大秘字第 1072302441 號函辦理，本案並業

經本校 107學年度車輛管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通過。 

二、增訂委員無法出席時可由他人代理出席會議之規定。 

三、檢附本校車輛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

草案全文。(如附件 24-1/第 331 頁)(如附件 24-2/第 332 頁)(如附件 24-3/

第 333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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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十五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車輛管理要點」部分規定(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本校 108 年 5 月 1 日 107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主管業務會報通過續提行政會議

審議。 

二、鑒於併校後各校區學生機車車證收費標準不一，且未來各校區間跨校選課更

為頻繁，為期能逐漸讓各校區收費趨於一致，原訂草案擬逐年調整各校區學

生機車證收費標準至與建工校區相同，惟車管會議中部份委員有不同意見，

故有關逐年調漲之規定暫不列入。並將第一、燕巢校區調整至 200 元/年，

楠梓、旗津校區調整至 400 元/年，建工調整至 450 元/年。【第五條附表一

(方案一)】。 

三、另有關學生車證收費標準於行政主管業務會報中另提出方案二，建議先統一

收費預告，於 109 學年度起施行，內容為學生機車證收費 300 元/年，部分

校區學生汽車證調整為 1000 元/年【第五條附表一(方案二)】。其餘比照方

案一並自 108學年度起施行。 

四、另因目前建工校區夜間及周六之汽車停車位不足供進修部及進修學院學生汽

車停放，故原擬考慮規劃租用高雄高工後方原駕訓班部分場地作為停車場地

需求，並在收支平衡情形下增訂進修部及進修學院學生汽車停放該專區之收

費標準(每年租金約 100 萬，預計每台車輛收費每年約 6000 元)，惟經問卷

調查結果，雖有 60%之同學有申辦需求，但如收費為 6000 元時，則有高達

90%之同學不再申辦車證，故本案擬暫不執行。 

五、取消學生跨校區選課停車收費之規定，同時增訂學生車證於跨校區選課時可

於上課校區停放之規定及 ETAG因損壞或換車需重新黏貼時之收費標準 

六、目前各校區已建置智慧型車道管制系統，故原建工校區汽車車證可登記第二

台車號之規範擴及至各校區，並配合修正同一時間第二台車輛進入建工校區

之管制規範。 

七、依據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 2 條規定，電動輔助

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其最大行駛速率可達每小時二十五公里，為確保第一校區內

行人人身安全，爰增訂該種車輛未經核准不得駛入徒步區內。 

八、校園內長期停放車輛如加裝車罩除影響校園觀瞻外，且亦導致保全巡查人員

夜間無法直接目視巡查車內有無異狀，爰增訂相關管制規範。 



九、另為避免身心障礙者車位遭占用，影響身心障礙者停車權益，爰增訂該類型

之違規行為種類。 

十、為確保校區內持有車證者之合法停車權益，並避免違規者遲不繳納違規處理費或遲

不執行勞動服務，爰增訂未於規定期限內繳清費用或執行勞動服務者，得不予發還

保證金及註銷車證之規定。 

十一、檢附本校車輛管理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

文。(如附件 25-1/第 334 頁)(如附件 25-2/第 335 頁)(如附件 25-3/第

342頁) 

十二、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本案於學生停車費調漲部分尚無共識，爰予緩議，建請參考與會人員意見提

送車管會討論後，再提 6月份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二十六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部分規定(草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案經 108 年 4 月 19日簽奉核准逕提行政會議審議。 

二、因應學校組織規程正式施行，配合調整組織規程名稱、相關依據之條次及推

薦教師代表之單位別，並酌修部分簡稱用字。 

三、檢附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對

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26/第 350 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十七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內部控制小組設置要點」第二點及第六點規定(草案)，提請審

議。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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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經 108 年 4 月 19日簽奉核准逕提行政會議審議。 

二、因應學校組織規程正式施行，配合修正相關委員之單位名稱，增訂委員任期

與代理方式、出席人數及代理出席會議等規定，俾利小組籌組與業務推動。 

三、檢附本校內部控制小組設置要點第二點及第六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

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27/第 362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二十八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第二點及第五點規

定(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經 108 年 4 月 19日簽奉核准逕提行政會議審議。 

二、因應學校組織規程正式施行，配合修正相關委員之單位名稱，另增訂委員任

期與代理方式規定，俾利小組籌組與業務推動。 

三、檢附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

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28/第 366頁) 

四、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肆、臨時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訂定本校「附設進修學院組織規程」(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經 108年 5 月 3 日簽奉核准逕提行政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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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44 條「本校附設進修學院，其組織規程，由學校擬訂

報請教育部核定之。」之規定，訂定本校附設進修學院組織規程。 

三、訂定重點說明如下： 

(一)本規程之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本校附設進修學院之設立宗旨。（第二條） 

(三)招收系別與學制。（第三條） 

(四)校長、校務主任、秘書、各系系主任、主計室主任及人事室主任之設

置。（第四條至第八條） 

(五)單位設置與成員。（第九條） 

(六)校務會議及教學會議之組成。（第十條至第十一條） 

(七)學生社團及系學會之成立。（第十二條） 

(八)其他系組及研究所之增設。（第十三條） 

四、檢附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組織規程草案總說明、逐條說明表及草

案全文。(如附件 1/第 1 頁) 

五、配合本校組織規程生效日，本規程擬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如經本次會

議通過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伍、報告案 

一、俞副校長報告：成立師資培育中心簡報。(附件 1/第 1 頁) 

結論： 

(一)歡迎有意願參與成立師資培育系所共同加入，提供 106 年師資培育統計

年報，提供系上優勢、就業需求分析，俾利彙整後一併申請。 

(二)有關師資培育中心，外語學院是最早提出需求，也一直在準備，煩請俞

副校長協助籌備申請，儘快成立，過去 10 年僅亞洲大學申請通過，我

們必須加油。 



 

二、主計室：併校前後(105-107 年度)可用現金概況簡報(附件 2/第 21 頁) 

結論：洽悉，惟第一校區實質餘絀數請再釐正，以利參閱。 

 

三、校長報告：校務建言案件(附件 3/第 32 頁) 

結論： 

(一)校、院、系是一體的，許多事需要大家共同幫忙，今日以案例方式向各

位說明，麻煩各校區主管及師長同仁碰到狀況時，帶領及教導同學瞭

解問題根源，提供具體內容向行政單位反映，以利解決。多數同學對

學校情況並不清楚，如果主管及師長同仁可以協助釐清說明，同學的

表現應該不是這樣，必須讓各位知道，務請協助共同營造和諧、尊重

的校園氛圍。 

(二)龍主任反映經常與主計室、人事室及研發處接觸，但承辦人並不清楚新

舊制，能否設立單一窗口詢問專線，透過窗口溝通將想法或問題轉達

予處室知悉，避免退文造成困擾乙節，會後請主秘思考成立單一窗口

相關事宜。 

 (三)有關趙主任反映楠梓校區過去有進修部的系所，系主任都可支領進修

工作費，但併校後就停發，多次向進修推廣處詢問未果乙節，會後請

主秘洽趙主任瞭解後，協調處理。 

(四)有關校務建言案件-專案人員也是勞工別因為行政流程卡薪乙案，請秘

書室協助釐清延宕發放薪資原因。 

 

四、體育室：本校第二屆全校運動會辦理日期。(附件 4/第 40 頁) 

結論： 

一、第二屆全校運動會辦理日期，同意於 3 月份舉辦為原則 。 

二、未來希望三個校區每一年皆有一個特定的大型活動， 並固定下來。校慶

暫定在第一校區、運動會在楠梓校區、畢業典禮則安排在校外，建工校

區另有安排，這部分確定後再跟各位宣布。另有關運動會經費請秘書室

和主計室協調，辦理單位則請學務處、楠梓校區綜合業務處等相關單位

協助。 

 

伍、散會( 14 時 00 分)  


